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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师资博士后选用工作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强化博士后群体在高校创新发展中的枢纽作用，

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，规范师资博士后的进出站及留校考核工

作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博士后管理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工作办法。

一、遴选要求

本办法所称师资博士后，是指以培养优秀师资为目标，选

拔国（境）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进入我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

事科研工作，经 2～3年培养期，满足相应条件后可聘为我校专

任教师的全职博士后。遴选要求如下：

1.满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全职博士后的相关要求，年龄不超过 35周岁，人事档案

须转入我校，并全职在校工作。

2.参照最新版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》要

求，引进积分不低于对应学科专任教师人才引进积分的 70%（部

分急需学科方向可适当放宽至 60%），按专任教师引进标准参加

学校集中面试，通过面试后，作为师资博士后引进。

3.师资博士后的引进人数，须严格按照各专业学院年度博士

后引进计划执行。依托我校申请并获批国家级博士后重要人才

项目的博士后，不占用学院当年引进计划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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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薪酬福利

1.师资博士后实行年薪制，薪酬由学校和导师共同承担。正

常在站期间（2～3年）的薪酬标准按照“师资博士后薪酬标准”

（表一）执行。

表一：师资博士后薪酬标准（单位：万元/年）

流动站 总薪酬 学校支出 导师配套 备注

大气科学
环境科学与工程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信息与通信工程 30-35

25-30 5 35（博士毕业院
校世界排名前

200 强）
30（其他）

数学
管理科学与工程

28-33 2

2.学校支出薪酬包含为师资博士后缴纳的各类保险、公积金

和职业年金（单位和个人缴存部分包含在年薪内），参照在编人

员标准，从薪酬中代扣代缴。学校另提供租房补贴（标准 1000

元/月，不在年薪内），享受与在编教职工同等工会、餐补、子女

教育等福利待遇。

3.导师配套薪酬由导师发放，经费来源及发放方式由导师与

师资博士后自行协商。

4.在站期间同时获得国家或者地方人才项目支持，则在原薪

酬基础之上叠加国家或者地方项目待遇。

5.确因工作需要延长在站时间的，经导师及所在专业学院同

意，至少提前 1 个月提出延期申请，经人事处审批后，方可延

期在站，延长期不超过 12个月。延期期间，学校承担社会保险

（单位和个人缴存部分）及教职工餐补，生活补贴由合作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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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筹措。

三、留校基本要求（1-3满足任一条件）

1.项目成果要求（①-③满足任一条件）

①理工科要求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，文科要求主持国

家级或教育部科研项目一项。项目以博士后进站当年《南京信

息工程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文件中职称认定科研项目

列表为准；

②获批国家级博士后重要人才项目一项（博士后海外引才

专项/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（国家资助博士后计划 A档）/香江学

者/澳门青年学者/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）；或获批中国博士后科

学基金特别资助一项；或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一项（中国博士

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/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）

和省级及以上博士后人才项目一项（国家资助博士后计划 BC

档/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）。

③博士后为项目主持人，在站期间横向项目经费合同经费

不低于 100万元，累计到账不低于 75万元（不含外协及仪器代

购费），同时须通过学校组织的第三方评价和现场考察答辩，并

由合作导师担保后续到账经费。

2.论文成果要求

留校时，近三年达到副教授（入职申报）代表性成果要求，

参照博士后进站当年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引进人才高级职称特

别评聘办法》执行。

3.创新创业要求

依托我校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，获金/银奖（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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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为第一获奖人）。

四、录用流程

1.学院评估

学院组建评审专家组（成员不少于 5 人，一般要求由院系

领导、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组成），对申请人进行资历评价、

学术评审、综合能力评估及师德师风专项考察。学院召开党政

联席会，综合审议评估考察结果，形成推荐意见后报送人事处。

2.人事处审核并核定待遇

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对学院报送人选的资质材料与

考察评估记录进行复核，重点核查师德师风问题；对存疑人员

开展补充调查或跨部门联合审查。人事处根据申请人资格条件

拟定录用岗位、薪酬标准及配套待遇方案，报校人事工作领导

小组审议。

3.校长办公会终审

人事处汇总留校人员名单、岗位待遇方案及相关佐证材料，

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并备案。

4.录用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，人事处通知留校人员按规定进行

体检，体检合格者，按规定签订优秀师资协议，人事处对其档

案进行核查，确认无误后，办理进编及备案手续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师资博士后作为学校师资队伍的重要储备人才，在站期间

完成协议约定的科研任务、达到考核标准且通过学校录用者，

须与学校签订正式聘用合同，留校任教。若未履行留校义务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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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，具体责任认定及执行标准以双

方签订的《师资博士后聘任协议》为准。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事处

2025年 9月 30日


